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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权利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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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现已成为刑事案件的主要处理方式，但这一制度对刑事

诉讼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带来了冲击，有必要从权利维度对这一制度进行系统性检视。
在制度基础理论层面，“权力说”与“权利说”之争彰显了该制度与权利保障之间的潜在张

力，导致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重新定位。 在规则解释层面，有关理解认罪、认罚与从宽

问题的争议直接影响权利保障的范围与力度。 在权利维度下，认罪认罚本质上是被告人

对实体性抗辩权利与程序性权利的放弃，从宽不包括程序从宽或程序从简。 实践中，权力

主导模式与值班律师形式化的混合作用，容易造成权利保障的现实缺位。 因此，在制度建

构与规则完善层面，对控辩协商、量刑建议、有效律师帮助等问题的讨论，应当注重对人权

保障机制的修补与维护，强化从权利视角提出规则理解、适用与改进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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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司法改革的道路上，几乎没有哪项制度像认罪认罚从宽一样引发如此之多的变动。 有些改

变相当直观，比如认罪具结、程序简化；另外有些改变则相对隐蔽，并非一眼就能发现，比如律师辩

护、公正审判等权利保障机制逐渐被架空。 从 ２０１６ 年试点启动，到 ２０１８ 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再到 ２０１９年两高三部出台《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下称《指
导意见》），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六年间基本建成。 据最高检工作报告统计，２０２１ 年

全国认罪认罚从宽案件适用率已超过 ８５％①。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办案“重器”。
学界对该制度的讨论内容颇丰，对诉讼权利保障问题亦有探讨，但是，较缺乏从权利视角对该制度的

体系考察。 事实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传统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理念带来了重大冲击，为促进制

度完善以期行稳致远，有必要从权利维度对这一制度进行系统性审视。

二、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重新定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然成为我国刑事案件的主要处理方式，刑事诉讼程序结构及功能因之产生

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刑事程序的重心转移到侦查起诉阶段，刑事被追诉人的

抗辩权、对质权、律师辩护权、公正审判权等基本权利的保障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被架空，法院庭审程

序中的证据调查、事实认定等核心功能趋于弱化。 因此，在认罪认罚制度背景下，刑事诉讼的人权保

障面临重新定位。
第一，人权保障理念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存在张力，权力主导型制度容易遮蔽权利保障的

重要性。 该制度确立之初，学者对其基础理论进行了激烈探讨，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制度本

质，有学者认为这项制度是“权力主导的程序加速机制”②，另有学者则主张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



回归权利①。 二是关于制度目标，有观点认为追求效率是制度实质，有学者主张公正基础上的效率

观②，另有学者则认为效率优先是一种误区③，还有学者认为应当以程序公正为基本要求④。 三是认

罪认罚从宽与速裁程序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程序简化是“认罚”的内容⑤，另有观点主张程序简化是

“从宽”的内容，还有学者认为速裁程序是程序性的认罪答辩⑥。 随着制度全面推行，权力主导、效率

提升、程序从宽的现实使部分理论争议尘埃落定，但有些争议仍悬而未决。 上述理论分歧的背后，权
力视角与权利视角的差异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显得更加重要。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主导的制度现实

可能面临权力失序风险⑦。 正因如此，重新定位人权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从“权利放弃激励说”这一权利视角理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基础，有助于重新定位人权保

障机制。 有关该制度理论基础的争议主要形成了“权力说”“权利说”“人身危险性降低说”“司法资

源节约说”“权利需求模式”等多种观点。 “权力说”认为，认罪认罚从宽的基础是司法公权力，主要

目标是提升诉讼效率。 目前而言，制度运行确实形成了权力主导的局面。 不过，“权力说”容易导向

效率优先，难以充分保障被追诉人权利，可能使制度潜藏弊端。 相反，“权利说”认为，认罪认罚从宽

本质上是为保障刑事被追诉人的权利，应当在正当程序基础上提升效率。 “权利说”中有一种激进观

点是“权利放弃对价说”，主张从宽的正当性基础是被追诉人承诺放弃部分权利，国家因此节约了诉

讼资源，故予以从宽⑧。 “对价说”基于辩诉交易理论，忽略了我国职权主义制度背景，难以形成有效

的“讨价还价”机制，与我国司法实践和法律文化不相容⑨。
关于从宽的正当性基础探讨还存在“权力治理模式”与“权利需求模式”之争，有学者指出后者

更加契合司法改革的本质目标。 所谓“权利需求模式”，指的是这一制度是以刑事被追诉人的权利

需求为起点而建构的，强调权利保障的面向，被追诉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可以得到明确与尊重，有助于

增强制度的认同感，激发制度的内生动力。 该观点具有一定理论说服力，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的现实推行并未将“从宽”视为被追诉人的权利，而是将其视为公权机关裁量判断的

“权力”。 因此，为凸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放弃权利行为的法律意涵，本文提出权利放弃

激励说。
所谓“权利放弃激励说”或“权利放弃补偿说”，强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基础是权利保障，

从宽的正当性基础是具有补偿性质的一种制度激励，为了“邀请”刑事被追诉人放弃对抗、积极悔罪、
退赃退赔等。 被追诉人是出于悔过或出于利益衡量，无论何种原因而自愿认罪认罚，即放弃对质权、
抗辩权等诉讼权利，就可以获得从宽处理，从宽是对弃权行为的一种激励性补偿，而非讨价还价基础

上的对价。 因为讨价还价的前提是双方力量大致均衡，控辩平等的理念和制度相对完善，这两点都

不甚符合我国刑事诉讼司法实践的现实。 换言之，权利放弃激励说是对“权力对价说”和“社会危险

性降低说”的一种融合：一方面，在功能意义上，认可被告人权利放弃应当获得相应补偿；另一方面，
在规范意义上，刑罚的施行不能被用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弃权激励的从宽显示的是被告人的悔

罪态度和改造难度等恢复性司法理念。 正是明确了认罪认罚从宽的正当性基础是兑现法律预先允

诺的弃权之激励，方能强化司法公权力的责任意识，注重办案质量，以避免在权力主导模式下对刑事

被追诉人权利的轻视甚至是无视。
第三，认罪认罚制度背景之下，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重心应当定位在侦查起诉阶段。 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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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闫召华《检察主导：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模式的构建》，《现代法学》２０２０年第 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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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重心前移到侦查与起诉阶段。 认罪认罚案件庭审相对虚置，人权保障的重

心亦应当前移。 ２０２２年 ３月，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在专访中提出，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

立三年以来，检察机关办理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率已稳定保持在 ８５％以上；２０２１ 年全国已办结

刑事案件中，有 ８９ ４％的人适用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占比达 ３２ ８％，诉讼

效率提升显著，但适用过程中地方出现一些片面追求高适用率导致部分案件质量不高的问题①。 我

国宪法与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机制主要体现为赋予被告人一系列基本权利：不受任意逮捕、拘禁，不
受任意搜查、扣押，公正、公开审判权，获得律师帮助权，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对质权等②。 然而，认罪

认罚案件中，被告人放弃了绝大部分诉讼权利，尤其是缺乏有效律师帮助的情况下，被告人可能无法

运用甚至无法理解自己的诉讼权利。 因此，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研究重点，应当转向完善侦查起

诉阶段尤其是认罪认罚环节的权利保障机制。

三、重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权利要素

从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视角出发，重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权利要素，有助于推动制度的规
范运行。 刑事被追诉人对自身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具有基本处分自由，既包括主张权利的自由，也
包括放弃权利的自由，认罪认罚本质就是一种弃权自由的行为表现。 简言之，“认罪认罚”本质上是

被追诉人对部分或全部抗辩权等实体性诉讼权利的放弃；而“速裁程序”的本质是刑事被追诉人放弃

部分程序性诉讼权利。
（一）“弃权自由”的权利基础、制度动因与底线

世界各国宪法和法律都赋予了刑事被追诉人一系列基本诉讼权利，包括沉默权、辩护权、获得律

师帮助权、公正审判权、迅速审判权、公开审判权、对质权、质证权、特免权、上诉权等等。 这些权利中

的绝大多数内容，被追诉人既可以主张也可以放弃，这一理念被称为 “推定弃权自由原则”
（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ｉｖａｂｉｌｉｔｙ）③。 从理论基础来看，法律赋予被追诉人这些权利是为了对抗和制约政

府公权力，防止权力滥用而侵害公民的基本人身自由。 无疑，这一系列对抗性权利增加了案件侦查、
审判和定罪难度，影响了刑事司法效率。 因此，各国法律或司法机关往往出于种种目的来鼓励、激励

被追诉人放弃一些对抗性权利。 ２０１７ 年“公正审判”国际组织的一项研究考察了世界范围内“放弃

审判制度”等激励性合作式诉讼程序，明确了被追诉人为获得从轻处罚而认罪并放弃审判权是其制

度核心④。
为了提高定罪率和诉讼效率，辩诉交易制度应运而生，它是催生刑事被追诉人弃权的典型代

表⑤。 在美国的辩诉交易中，被追诉人通过放弃一些诉讼权利可以换取减少起诉罪数、改变罪名、降
低量刑等从轻处理，但控方要求被告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很广泛，除了常见的沉默权、抗辩权、陪审团

审判权之外，还包括上诉权等重要救济性权利⑥。 这些几乎不受限制的弃权协商，可能造成被告人基

本权益保障不足，加之控辩力量悬殊而导致被告人的认罪并非明知且自愿，容易引发虚假认罪，损害

司法公正，因此引发诸多批评⑦。
鉴此，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坚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并规定签署认罪认

罚具结书时必须有律师在场，充分保障被追诉人的程序选择权和上诉权，这些法律要求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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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易延友《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基本立场》，《政法论坛》２０１５年第 ４期。
Ｓｅｅ ｔｏ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 Ｍｅｚｚａｎａｔｔｏ， ５１３Ｕ Ｓ． １９６， ２０２ （１９９５） ．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贯认可刑事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是可以自由放
弃的，这一理念被称为“推定弃权自由原则（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ｉｖ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ｅｅ ｔｏ Ｆａｉｒ Ｔｒｉａｌ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Ｔｒｉａｌ：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Ｒｉｇｈｔｓ－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ｒｉａｌ Ｗａ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７－０４－２７）［２０２２－０３－０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ｉｒｔｒｉａｌｓ 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Ｒｅｐｏｒｔ－Ｔｈｅ－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Ｔｒｉａｌ ｐｄｆ．
Ｓｅｅ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 Ｔｉｇａｒ，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 Ｗａｉｖ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Ｄｉｓｑｕｉ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ａｄｅｌ”，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７０， ８４（１）， 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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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为被告人的基本权益提供了底线保障①。 但是，究其实质，无论是在辩诉交易之下，还是在认罪认

罚制度之下，刑事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行为的法律实质都是对其依法享有的基本诉讼权利的放弃。
（二）“认罪认罚”本质上是被追诉人放弃沉默权等部分或全部抗辩权

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在第一章基本原则中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②。 这是认

罪认罚从宽的法律表达，刑事被追诉人通过认罪认罚而放弃依法享有的以抗辩权为核心的部分或者

全部实体性诉讼权利，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正如“坦白”的实质是放弃沉默权，“认罪认罚”的本质则
是放弃包括沉默权在内的一项或多项实体性诉讼权利。 这条规定明确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立在

被追诉人的权利基础之上。 认罪认罚从宽不仅延续了坦白从宽的法理基础，而且扩展了这一理念，
使其内容趋于完整。

１ 沉默权奠定了坦白从宽的理论基础

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有颇多值得称道之处，最重要的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纳入基本

原则，正式开启司法理念从偏重犯罪控制到正当程序的转向③。 其中，第五十条新增“不得强迫任何

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标志着法律明文确立了沉默权④。 有学者主张我国尚未确立沉默权，或者
说是只确立了部分沉默权⑤。 这种否认沉默权的解释方法会造成法律条文内部的自相矛盾，其实源

于对法律条文的误读。
沉默权的确立为“坦白从宽”的法律规定奠定了理论基础。 沉默权与辩护权本质上是同一个权

利即刑事被追诉人所享有的抗辩权的一体两面，因为权利行使方式不同而表现为消极抵抗与积极对

抗，二者缺一不可。 如果仅允许积极抗辩而不保护消极抗辩，法律强迫被告人自己做证反对自己，实
际上是架空了抗辩权。 如果被告人不享有沉默权，自身就负有必须回答且如实供述的义务，那么坦

白只不过是履行法律义务的应有之义，不值得获取激励或奖励。 相反，不坦白就是违反了法律规定
的义务，甚至应该予以惩罚。 如此一来，坦白“从宽”的法律基础就丧失了。 唯有当法律保护沉默权

的时候，被告人坦白自己罪行是放弃了自身享有的沉默权，法律才应当给予其从宽作为激励或补偿。
否则，被告人就有可能沉默到底，缺乏动力去坦白。 究其根源，“坦白从宽”在刑事被追诉人的诉讼权

利中才能找到法理依据，这也是此次修法在引入坦白从宽的同时确立沉默权的法理逻辑。
２ “如实供述”的实质是被追诉人放弃沉默权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认罪”的法律表达，实质是刑事被追诉人放弃沉默权，即“自首”或
“坦白”。 据 １９９７年《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
首论”⑥。 此后，２０１１年《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
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属于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酌定量刑情节，这里如实供述的是自己已被

司法机关掌握的罪行⑦。 ２０１２ 年刑诉法通过修改第一百一十八条以便与刑法的坦白从宽进行衔

接⑧。 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时保留了如实供述的相关规定⑨。
被追诉人放弃沉默权之后，如实供述的罪行是尚未被司法机关所掌握的罪行，即是自首；如果是

已经被司法机关所掌握的罪行，即是坦白。 换言之，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的自首和坦白的本质并无不

同，都是对沉默权的放弃，不过二者的法律效果存在差异。 自首所供述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
尚未开展刑事追究，针对该罪行的沉默权尚未被激活，主动供述相当于提前放弃了沉默权。 因此，自
首在主观上悔罪态度更好，在客观上更有助于侦查犯罪。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认罪认罚与旧有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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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既存在交叉又存在区别，但都尚未明确具体如何区分①。 事实上，从放弃沉默权的思路出发，结
合法律条文的发展脉络来看，这一区别是十分清楚的，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既可能构成自首，也可能构

成坦白。
３ “承认指控”的实质是被追诉人放弃事实层面上的抗辩权

“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意味着被追诉人放弃事实层面上的抗辩权，即“认罪”。 从法律条文的

表述来源看，最为接近的表达出现在 ２００３ 年关于简易程序的司法解释，后首次进入法律是 ２０１２ 年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中关于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第二项要求“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
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②这里，适用条件并不要求被告人必须以“如实供述”的自首或坦

白情形为前提，只要被告人在事实问题上不表达异议，不进行抗辩，就构成“认罪”，从而可以适用简

易程序。
被告人认罪的实质是放弃了关于指控事实的抗辩权，在法律层面的效果是案件事实争议不大

了，因此适用简易程序也不致损害审判公正。 由此可见，认罪这一行为本身具有独立的法律意义，并
非必须依附前一个要件的自首或坦白。 同样，自首和坦白也不必然包含认罪。 ２０１８年刑诉法延续这

一表述并进行了精简压缩。 有论者提出，认罪必须包含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作为实质要件，笔者认为

这一观点忽视了两个要件的本质差异，忽略了认罪具有独立评价的空间③。 从放弃权利的视角来看，
自首或坦白是对沉默权的放弃，认罪是对事实问题抗辩权的放弃；前两者放弃消极对抗的权利，后者

放弃的则是积极对抗的权利。
若要放弃消极沉默的权利，必须有所作为，因此如实供述在证据意义上形成了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供述。 若放弃积极抗辩的权利，可以消极无为，只要不发表异议就够了，不必详细供述，简单地一

句“我认罪”就已足够。 ２０１３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下称《量刑意见》）
将当庭自愿认罪作为独立的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１０％以下，只不过单独当庭认罪

的法律评价低于自首或坦白，从轻的幅度也更低④。 此外，该意见还存在一个误区，法律规定已经依

法认定自首或坦白的就不再适用当庭认罪从轻，这一规定的初衷是为了避免重复评价，但其实是没

有认识到认罪行为所具有的独立法律意义，模糊了认罪具体内容和表现方式的多元化特点。
４ “接受处罚”的实质是被追诉人放弃法律层面上的抗辩权

“愿意接受处罚”的实质是刑事被追诉人放弃在法律层面上的抗辩权，即“认罚”。 如果说第一

个要件“如实供述”关注的是被追诉人所带来的证据效果，第二个要件“认罪”关注的是定罪效果，第
三个要件“认罚”关注的则是罪名和量刑的效果。 认罚的表述在 ２０１８ 年首次进入刑诉法，为控辩之

间的量刑协商开辟了法律空间⑤。 此前，量刑通常由控方提出建议，辩方可以提出异议，最终由法院

依法判决。 法律之前并不考虑被告人是否愿意接受量刑建议，通常辩方都不愿意接受，会想方设法

进行辩解。 为了让被告人愿意接受，控辩之间就需要沟通，这事实上将庭审中的量刑争议转变成了

庭外的控辩协商。 但也不排除一些情况下，被告人因为无可奈可、无从辩驳或真心悔罪而愿意接受

处罚。 总之，认罚实质上放弃了对量刑问题的法庭抗辩，亦即被告人放弃了在法律层面上的抗辩权。
综上，“如实供述”“认罪”“认罚”三个条件性要件各自具有独立法律意义，满足其中任何一个、

两个、三个要件都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只不过从宽的幅度存在差异。 有观点认为认罪认罚是捆绑在

一起的，还有学者认为虽然在法律意义上二者捆绑在一起，但是在实践中有所分离，这些观点都存在

一定误解⑥。 有学者认识到了认罪与认罚具有截然不同的法律意义⑦。 但都尚未明确三个条件式要

件之间的关系。 三者并非缺一不可，或存在包含或捆绑关系，三者之间并非“串联”而是“并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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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如果说“如实供述”是放弃沉默权而愿意做证反对自己，作出自白或有罪供述（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那么

“认罪”只是一种对指控在定罪或法律问题的承认，没有异议，放弃辩驳，不包含自白或积极证实自己

有罪，本质上更接近于辩诉交易中的“单纯放弃抗辩协议（ｎｏｌｏ ｃｏｎｔｅｎｄｅｒｅ ｐｌｅａ）”，“认罚”行为本身更

接近于辩诉交易的“单纯接受处罚协议（Ａｌｆｏｒｄ ｐｌｅａ）”①。 有学者主张，虽然传统上经常将辩诉交易

中的认罪协议与自白等同视之，甚至认为认罪包含供述，但事实上大部分辩诉交易中的认罪并不包

含被告人对事实的详细供述或承认，也不必包含被告人供述②。
从法律规则的内容结构来看，之所以存在“如实供述”“认罪”“认罚”这三种要件的区分，是因为

刑事被追诉人的抗辩权的内涵具有多样性：在实现形式上可以分为积极或消极，在内容上可以针对

事实或法律、定罪或量刑问题等。 因此，被告人放弃沉默权，并不意味着放弃了抗辩权；即使放弃在

事实或定罪问题上的抗辩，也不意味着放弃了在法律或量刑问题上的抗辩权。 这解释了司法实践中

存在的多样现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如实供述但不认罪，比如主张是正当防卫；可能认罪但不

认罚，比如认为量刑畸重；甚至可能不认罪但认罚，比如认为自己无罪，但表示愿意接受处罚等等。
（三）“速裁程序”的本质是被追诉人放弃部分程序性诉讼权利

速裁程序是从 ２０１２年刑诉法规定的简易程序进一步简化而成，属于程序从简内容。 从法律规

定来看，速裁程序的本质是被追诉人自愿选择放弃了部分程序性诉讼权利，包括公正审判权、对质权

等普通程序中的诉讼权利。 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有关规定虽然同时进入《刑事诉讼法》，但是二

者并非一体两面，而是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功能，后者在适用条件上部分依赖于前者，但前者并

不依赖于后者。
１ “被告人认罪”是速裁程序得以“从速”的现实要件

《刑事诉讼法》规定速裁程序适用条件包括：一是案件类型，即“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

罚”的案件；二是证据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三是被告人认罪认罚，即被告人放

弃了包含沉默权在内的抗辩权，不仅对指控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而且承认罪行，是对关键实体性诉讼

权利的放弃；四是被告人同意适用速裁程序，即放弃了适用普通程序这一程序性权利③。
被告人认罪，对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是程序在实践层面得以简化的必要基础。 若根据

１９９６年简易程序的适用规定，很可能导致简易程序既不简单也不容易的局面。 因为被告人虽然对适

用简易程序没有发言权，或者被告人即使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但若不承认犯罪，必然会积极抗辩，可
能会在庭审中不停发表异议，那么法庭调查很难真正简化。 应当注意的是，程序简化和实体从宽都

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要件，但是，认罪并不必然导向程序的简化，因为被告人享有程序选择权④。 此

外，认罪也不一定导致从宽处理，因为坦白从宽是酌定量刑情节，法官仍享有最终裁量权。
２ “被告人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实质是放弃普通程序中的程序性诉权

被告人行使程序选择权同意适用简易程序，是程序在法律层面上得以简化的必要基础。 刑事被

追诉人依法享有的基本诉讼权利中最重要的程序性权利就是获得一个公正的审判，而普通程序等庭

审通常被认为能够更好地发现事实，是维护公正审判权的基本性条件⑤。 世界各国普遍将公正审判

权作为被告人的一项基本刑事诉讼权利⑥。 这一权利是不容剥夺的，而 １９９６年刑诉法中关于简易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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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应当指出二者在弃权行为的法律性质层面具有相似性，其在各自制度中的法律效果等方面仍有很大差异。 美国辩诉交易之下，
控辩除了可以签订“认罪协议”（ｇｕｉｌｔｙ ｐｌｅａ），被告人还存在其他两种选择，比如选择“单纯放弃抗辩协议”（ｎｏｌｏ ｃｏｎｔｅｎｄｅｒｅ ｐｌｅａ），
被告人可以对自己是否有罪保持缄默，只是对检方指控不予抗辩，刑事案件可以根据该协议定罪，但本案不得用于在民事案件
中反对被告人；再如可以选择“单纯接受处罚协议” （Ａｌｆｏｒｄ ｐｌｅａ），被告人可以主张自己无罪，但是愿意接受法律处罚。 Ｓｅｅ ｔｏ
Ｃｕｒｔｉｓ Ｊ． Ｓｈｉｐｌｅｙ， “Ｔｈｅ Ａｌｆｏｒｄ Ｐｌｅａ： Ａ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Ｂｕｔ 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 Ｉｏｗ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８７， ７２（４），
ｐ． １０６３； Ｊｅｎｎｙ Ｅｌａｙｎｅ Ｒｏｎ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Ｐｌｅａ：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ｆｏｒｄ Ｐｌｅａ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ｍｐｌ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２０， ８２（５）， ｐ． １３８９
Ｂｒａｎｄｏｎ Ｌ Ｇａｒｒｅｔｔ， “Ｗｈｙ Ｐｌｅａ Ｂａｒｇａｉｎ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 ＆ Ｍａｒｙ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 ５７（４）， ｐ． １４１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２０１８），第二百二十二条。
参见顾永忠《关于“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几个理论问题》，《当代法学》２０１６年第 ６期。
Ｓｅｅ ｔｏ ＪａｇｏＲｕｓｓｅｌｌ，Ｎａｎｃｙ 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Ｔｒｉａｌ－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Ｓｕｓｐｅｃｔｓ ｔｏ Ｗａｉ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ａ 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ｌｅａｄ Ｇｕｉｌｔｙ”， Ｎｅ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２０１７， ８（３）， ｐ． ３０９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家公约》，第十四条。



序的适用规则就侵害了这项权利。 不过，权利是可以放弃的，如果法律提供了程序选择的空间，被告

人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进行自愿选择。 正如一些国家的陪审团审判权就是可以放弃的，我国的普通程

序审判权也是可以放弃的①。 因此，唯有当基于刑事被追诉人明知且自愿的放弃适用普通程序进行

审理，选择适用简易程序或对程序简化没有异议的情况下，程序从简才符合法律规定。
概言之，“被告人认罪”与“被告人同意”共同组成了“程序从简”的法理基础。 在实质上，被告人

认罪放弃的是抗辩权等实体性诉讼权利，被告人同意适用简易程序放弃的则是依法享有的程序性诉

讼权利。 从这个意义上讲，２０１２年刑诉法的修改基本上把程序简化规定重新拉回了法治轨道。 ２０１８
年刑诉法的程序简化模式就是这一思路的发展②。

３．“速裁程序”并不等于迅速审判权

应当厘清一点，速裁程序并不等于迅速审判权，适用速裁程序既有可能符合也可能侵害被告人

的权益。 通常而言，刑事被追诉人等待审判的不确定状态是一种煎熬，早日获得审判结果能够减轻

这种身心折磨，故各国法律普遍规定迅速审判权作为被告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③。 但迅速审判不

意味着简化审判，而只是要求庭审不得造成不必要的迟延，防止司法机关通过程序拖延的方式来变

相惩罚刑事被追诉人④。 如果被告人认罪认罚并与控方达成一致量刑意见，对诉讼结果成竹在胸，庭
审实无必要，从这个意义上讲，被告人可以选择速裁程序，这是被告人权衡之后自愿选择的结果，有
可能符合自身利益。

但应当注意的是，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一般不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⑤。 可见，速裁程序

强调速度更强调简化，是通过省略证据调查、法庭辩论等压缩庭审实质的方式来追求效率目标，是极

不充分的庭审，不等于迅速审判权。 若被告人认罪认罚但仍希望得到完整公正的庭审，那么盲目适

用速裁程序可能损害其公正审判权。

四、透过权利视角审视“从宽”的制度意涵

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明确了如实供述、认罪、认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的原则性规定。
有关基本概念的讨论至今仍然存在不少争议。 事实上，从权利视角来看，“认罪认罚”本质上是刑事

被追诉人对抗辩权予以放弃的行为，“从宽”本质上是法律对放弃部分或全部抗辩权行为的一种激励

性补偿。 为保障法律有效施行，维持激励功能的可持续性，作为从宽体现的量刑建议应当具有约束

力。 为规范制度运行，避免其被滥用，应当明确从宽的内容不包含程序从宽或程序从简。
（一）“从宽”制度的法律起源、规范表述及辨析

从法律规定来看，“从宽”最初是一个单纯的量刑问题或实体法问题，规定在《刑法》中。 １９７９ 年

《刑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了自首和立功作为“可以型”酌定从宽量刑情节，从宽范围包括“从轻、减轻

或者免除处罚”⑥。 １９９７年《刑法》修改后细化并扩大了自首的认定，增加了重大立功的情形，并扩大

了从宽的范围和幅度。 第六十七条增加了在案的刑事被追诉人或犯罪嫌疑人可以认定自首的情形，
“……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⑦这条规定延续了“从宽”的制度

初衷并扩大了其适用范围，不仅用于激励侦查阶段的被追诉人，而且也适用于已经进入服刑阶段的

罪犯。
２０１１年《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引入了“坦白从宽”的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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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比如在英国、美国等被告人享有陪审团审判权的国家，被告人可以自愿选择放弃陪审团审判（ ｊｕｒｙ ｔｒｉａｌ），从而选择由法官审理
（ｂｅｎｃｈ ｔｒｉａ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２０１８），第二百二十二条。
Ｓｅｅ ｔｏ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 Ｆｒａｓ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ｄｙ Ｔｒｉａｌ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７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７６， ４３（４）， ｐ． ６６７
Ｓｅｅ ｔｏ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Ｓｐｅｅｄｙ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７５， ２７（３）， ｐ． ５２５． Ｓｅｔｈ． Ｏｓ⁃
ｎｏｗｉｔｚ， “Ｄｅｍａｎｄｉｎｇ ａ Ｓｐｅｅｄｙ Ｔｒｉａｌ： 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ｒｋｅｒ ｖ． Ｗｉｎｇｏ Ｔｅｓｔ”， 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 ６７（１）， ｐ． ２７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２０１８），第二百二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１９７９），第六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１９９７），第六十七条。



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

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①这是坦白从宽的法律表达，这一规定延续了“从宽”的初衷，亦即激励

犯罪嫌疑人放弃抵抗、配合调查。
也许是因为“坦白从宽”的响亮口号已是老生常谈，所以从宽二字听着也有悠久年代感。 但事实

上“从宽”这一表述第一次进入法律要等到 ２０１２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

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②这一规定是为了与

２０１１年《刑法》增加的坦白从宽规定相衔接，只不过《刑法》未使用“从宽”这个词，而是使用了“从
轻”或者“减轻”处罚③。 可见，从宽最初的法律内容是作为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酌定量刑情节。

２０１８年刑诉法的修改保留了如实供述从宽规定并增加了认罪认罚从宽内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同样是作为一种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酌定量刑情节的法律规定，正如《刑法》中的实体从宽量刑情节包

括自首、立功、坦白等，都是通过在法律之中开辟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空间，给予刑事被追诉人一种希

望或动力，从而以此激励被追诉人自愿作出主动投案、放弃对抗或者不再逃避调查、将功补过或者积

极赔偿等行为。 “从宽”在起源上的本质就是一种激励性的法律规定，其激励的是作出某种行为。 具

体到认罪认罚制度中，“从宽”是为了激励被追诉人自愿如实供述、认罪、认罚，也就是作出对抗辩权

予以放弃的行为。
（二）“从宽”制度本质是对被追诉人放弃抗辩权的激励性补偿

“从宽”在刑事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之前具有一种激励性质，在其认罪认罚之后则具有一种补偿性

质。 简言之，从宽本质上是对刑事被追诉人放弃抗辩权的一种合法激励性补偿。 如果刑事被追诉人

符合“认罪认罚”要求的行为条件，满足了可以“从宽”的前提性条件，那么法律的激励效果已经达

到，因此予以从宽是符合法律的一种补偿。 唯有当这种激励性补偿在大多数时候真实可兑现的情况

下，才能赋予这条法律规定以持久的生命力。 正如有学者指出，“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程序是为了落实

这种从宽处理的法律允诺”④。 如果大部分被告人发现自己认罪认罚之后并未获得任何从宽处理，
或者控辩协商一致的合法量刑建议被法院频频推翻而被判处更重的刑罚，那么法律就违背了其激励

的允诺，从而使法律激励变成了一种诱惑式陷阱，从宽的法律激励效果就会逐渐丧失以致沦为一纸

空文。
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规定包含了自首从宽、坦白从宽、认罪从宽、认罚从宽及其组合情形，前三

种激励规定在法律和司法实践中都有经验可循，其所具有的从宽幅度也较明确，具有突破性的是“认
罚”激励，可能事实上不可避免地引入了司法实践中的控辩协商。 两高三部《指导意见》指出，人民

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前，应当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尽量协商一致⑤。
合意须经过交涉、沟通、协商才能形成一致⑥。 为激励被告人“认罚”即接受量刑建议，实践中必然存

在你来我往的协商空间。 控辩协商不意味着双方势均力敌，也不意味着双方力量判若云泥，而是说

明案件存在共赢的空间。 我国学者普遍认可控辩协商的存在，并强调应当增强控辩平等原则的贯

彻⑦。 但也有观点认为，控辩地位有别、力量悬殊，刑事协商只能形成屈服而不是合意⑧。 诚然，控方

代表的国家力量整体处于优势地位，但侦查与诉讼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具体分配到个案的

资源有限，因此控辩双方的力量在个案中呈现动态差异的相对均衡。 刑事司法资源稀缺且易耗，因
此司法机关力图以最少的诉讼资源来解决最大的案件数量⑨。 控方为提高定罪率或其他政策激励目

２０１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４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２０１１），第六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２０１２），第五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２０１１），第六十七条。
张建伟：《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内涵解读与技术分析》，《法律适用》２０１６年第 １１期。
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２０１９），第 ３３条。
参见唐力《论协商性司法的理论基础》，《现代法学》２００８年第 ６期。
朱孝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几个理论问题》，《法学杂志》２０１７年第 ９期。
参见［德］许乃曼《公正程序（公正审判）与刑事诉讼中的协商（辩诉交易）》，《中德刑事诉讼法学高端论坛“公正审判与认罪协
商”论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 ２３页。
参见左卫民《刑事诉讼的经济分析》，《法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 ４期。



的，辩方为换取从宽处理作为补偿，使得双方都有协商的动力。 协商达成的合意不能包含强迫或欺

骗，但也不意味着心满意足，无论对抗式还是纠问式诉讼制度之下，现实的合意往往都是在沟通与博

弈基础上达成的一种妥协①。
从宽处理的激励目标实现的法律表现形式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被告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二是控方提出相应的罪名和量刑建议。 二者共同组成事实上的弃权激励补偿协议。 问题是，法律应

当在何种程度上认可并保护这一激励补偿协议？ 若法院毫不尊重控方所提量刑建议，实际判处更重

的刑罚，那么激励就变成了圈套②。 若法院盲目认可量刑建议，又可能出现被告人遭到欺骗强迫认

罪，或控辩“勾兑”“花钱买刑”等腐败问题。 鉴于此，２０１８ 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

定“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

……”③这里采用“一般应当”的表述，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限于“可以”与“应当”之间，表明在认罪

认罚案件中，在原则上“应当”采纳控方提出的罪名和量刑建议，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可以”不采

纳。 法院将“应当采纳”作为原则，使量刑建议一般具有法律约束力，保障了补偿的兑现力。
同时，《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列举了五种例外情形作为“可以不采纳”的依据：一是被告人

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法院应当作出更轻的处理，不违背补偿效力；二
是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即违反了自愿性原则，相当于未达成激励；三是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

事实，即被告反悔或主张抗辩权，相当于未达成激励；四是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

的，即适用法律错误；五是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是为法院保留裁量权的一项兜底条款。 正

如大部分学者所主张，除了例外情形，“检察机关的指控罪名和量刑建议对于法院具有拘束力”④。
除非法院审查发现有违反认罪认罚的规定，或罪名认定错误，一般都应当采纳量刑建议或兑现从宽

作为激励补偿。
（三）“从宽”的内容既不包含“程序从简”也不应包含“程序从宽”
认罪认罚从宽中的“从宽”源于刑法坦白从宽的量刑情节，属于实体从宽，这不存在疑问。 争议

在于，“从宽”是否包含或应当包含程序从宽？ 程序从简是否就意味着从宽？ 有学者认为程序从简是

“认罚”的内容，另有学者认为程序从简是“从宽”的内容，还有学者认为优先适用非羁押刑是“程序

从简”的内容。 《指导意见》第八条指出“从宽处理既包括实体上从宽处罚，也包括程序上从简处

理”。 这些争议观点都存在理解偏差，事实上，程序从简或程序从宽都不属于“从宽”的内容，应当予

以澄清。
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等“程序从简”的制度设置从起源之初的目标就仅涉及诉讼效率和司法资

源的优化配置，并非认罪认罚从宽中“从宽”的内容，也绝非“认罚”的内容。 实体从宽与程序从简各

有独立的法律意涵，并非一项制度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 程序从简总是符合司法机关的效率追求，
但并不一定符合被告人的利益，甚至可能侵害基本的公正审判权，更谈不上是对被告人的一种从宽。
速裁程序并非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目标或必然产物，而只是带有随机性的取决于被追诉人如何行使

程序选择权的附带产物⑤。 此外，有学者主张，“认罚”既要求被追诉人同意量刑建议，又要求其同意

简化程序，这一观点存在着误读⑥。 《指导意见》明确指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程序选择权，不
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的，不影响“认罚”的认定⑦。 换言之，只要如实供述、承认犯罪、接受处

罚，就可依法从宽，控方不得以拒绝适用速裁程序或简易程序为由来限制从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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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明亮《正义的妥协———协商性司法在中国的兴起》，《中外法学》２００４年第 １期。
参见《余金平交通肇事二审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京 ０１刑终 ６２８ 号》。 余金平酒后驾驶机动车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被告
人自愿认罪认罚并获得被害人家属谅解，在辩护人见证下签署具结书，同意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的量刑建议；一审法院未采纳量刑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余金平上诉，同时检方提出抗诉；二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六个月。 该案引起舆论探讨，批评者认为法院违反了上诉不加刑原则，同时也不利于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可见，法院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原则上应当采纳量刑建议，更加符合公众的司法感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２０１８），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
汪海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检察机关主导责任》，《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９年第 ６期。
参见左卫民《认罪认罚何以从宽：误区与正解———反思效率优先的改革主张》，《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 ３期。
参见孙长永《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内涵》，《中国法学》２０１９年第 ３期。
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２０１９）。



容易引起误解的是，２０１８《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应当将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认罪认罚等情况，作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

素。”这说明判断是否进行逮捕这一强制措施时，应当将“认罪认罚”列为评价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

素，看似并无不妥。 这一规定源于 ２０１５年两高两部关于印发《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座谈会纪

要（二）》的通知，“优先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

的，在保障诉讼顺利进行且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优先适用取保候审”①。 《指导意见》第十九条要求公

检法机关“……应当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作为其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的重要考虑因素”。
由于认罪认罚被视为是降低了社会危险性，容易优先适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从而获得了看似“程
序从宽”的效果。 但是，这一规定存在被误用的危险，可能引发程序性制裁。

首先，刑事强制措施本身只是一种前置性社会安保及辅助诉讼正常进行的措施，不应具有任何

法律制裁层面上的意义，不属于实体从宽。 但事实上，强制措施客观上具有惩罚性效果，应当慎重使

用。 其次，“社会危险性评价”成为连接强制措施与“认罪认罚”的桥梁，容易给司法机关较多的裁量

权。 目前有实证研究表明在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能存在被倒逼的高羁押率和虚假认

罪风险，应当谨慎防范②。 再次，强制措施在实践中存在被滥用的现象，若认可强制措施从宽等任何

意义上的“程序从宽”都会导致被追诉人的程序性诉讼权利变成司法机关手中的程序性制裁工具。
强制措施不能作为侦查手段，只能以防止发生新的犯罪和保障诉讼顺利进行为目的。 然而，司法实

践中存在通过采取强制措施作为重要的侦查手段，利用羁押措施的严厉程度来讯问犯罪嫌疑人从而

击破其心理防线，获取口供等。 最后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现实，“程序从宽”或强制措施从宽的理论和

实践存在诸多弊端，从法治精神角度出发，绝不应当将其纳入“从宽”的内容。 正如有学者指出，从宽

处理不具有任何“程序从宽”的含义，所谓“强制措施从宽”其实是惩罚性地适用逮捕措施，违背立法

精神和相关国际准则，应当停止使用③。

五、权利维度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方向

从权利视角出发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予以系统审视，可以发现：第十

五条是原则性的权利规定，第一百二十条是侦查讯问环节对认罪认罚从宽相关的权利告知条款，第
一百七十二、一百七十三、一百七十四、一百七十六、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了审查起诉期间控辩沟通从

宽激励和补偿的实现方式，第一百九十、二百零一条则是法院审判阶段通过审查自愿性与合法性的

权利救济条款。 现有法律规定已相对完善，需要警惕的是误读与误用。 因此，本文建议从以下五个

方面来探索改进思路。
（一）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人权保障原则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背景是宽严相济中的“宽缓”一面，该制度理念是正当程序和恢复性司

法。 应当注重平衡诉讼效率与保障权利之间的冲突，坚持正当程序优先，守住人权保障的制度底线。
根据一项针对某市的实证研究表明，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适用比例高达

８９％，可见其对诉讼效率的追求非常明显④。 这是值得警惕的，应注意防范实践中效率压倒程序正义

的现象，避免重蹈辩诉交易的覆辙。
根据刑诉法规定，认罪认罚从宽主要包含实体从宽，程序从简只是附带效果，应当依法充分保障

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绝不能为追求诉讼效率而克减权利。 只不过，因为控方手握从宽幅度的裁量

权，被告人对诉讼效率尤其是程序简化的贡献可能事实上影响从宽幅度的大小，甚至不少学者也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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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两高两部《关于印发〈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座谈会纪要（二）〉的通知纪要》（２０１５）。
参见周新《公安机关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的实证审思———以 Ｇ市、Ｓ市为考察样本》，《现代法学》２０１９年第 ５期。
参见孙长永《探索正当程序———比较刑事诉讼法专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６６－１７０ 页；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
沿问题》（第 ５版下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 ７２７－７２９页。
参见刘亚军、黄琰《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的审查》，《人民司法》２０２０年第 １期。



持这一观点，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认罪认罚从宽之制度底色的误读①。 虽然《指导意见》指
出：“应当区别认罪认罚的不同诉讼阶段、对查明案件事实的价值和意义、是否确有悔罪表现，以及罪

行严重程度等，综合考量确定从宽的限度和幅度。 在刑罚评价上，主动认罪优于被动认罪，早认罪优

于晚认罪，彻底认罪优于不彻底认罪，稳定认罪优于不稳定认罪。”②但这一规定的理解思路应当是

越早、越主动、越稳定认罪说明主观恶性越小、越有助于查明事实、悔罪态度越好的恢复性司法因素，
绝非单纯考虑其对程序从速从简的效率贡献。 唯有明确了认罪认罚从宽中坚持人权保障理念的原

则性，才有可能防止为追求效率而牺牲程序正义的现象。
（二）落实认罪认罚从宽过程中的有效律师帮助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下，刑事案件的重心集中于庭审之外，尤其是侦查讯问阶段和审查起诉阶

段，应当探索相应机制以保障审前阶段律师帮助权的有效实现。 从法律文化层面来看，纠问式传统

对我国诉讼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计的合作基础是权力主导，相对轻视了被告

人的权利保障机制，加上被告人和控方之间的力量差距悬殊，可能导致实践中“认罪认罚但并未从

宽”的现象出现，不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 为了缩小这种悬殊的差距，应当注重强化有效律师帮助权

的保障机制入手。
现有法律规定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需要有值班律师在场，从形式层面来看，法定的值班律师

对刑事被追诉人的律师帮助权提供了看似全面的保护③。 但在司法实践中，值班律师几乎不会见、不
阅卷、不沟通、不协商，很大程度上沦为认罪认罚具结书上的橡皮图章④。 实质意义上的有效律师帮

助权的保障机制仍存在较大完善空间。 建议适度强化律师在审前阶段的作用，保障认罪认罚案件中

的有效辩护来增强被告人的力量⑤。 这种以激励律师发挥作用来促进控辩协商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的

方式，往往比依靠法官监督更为有效。
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开展制度建设：一是保障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沟通交流免受

监听、监视。 律师与委托人交流秘密权的保障是建立信任关系的前提，而信任是律师得以发挥辩护

功能的基础。 通常情况下，保障沟通交流的秘密性，才能让刑事被追诉人敢于坦诚地向律师进行咨

询，从而切实享有律师帮助权。 二是可以探索建立侦查讯问过程中的律师在场权，一方面可以实现

对刑事被追诉人的基本诉讼权利的充分保障，另一方面可以对办案机关的侦查讯问规范性进行有效

监督，杜绝变相或隐藏式刑讯逼供的现象。 三是考虑到值班律师面临经费不足、案多人少的问题，可
以探索联合律所和高校法学院参与值班律师相关法律服务工作的辅助模式。 除此之外，也可以考虑

批判地借鉴对抗式主导诉讼国家关于律师辩护与法律援助制度的有关规定。
（三）完善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证据开示制度

法律层面上的对质权，是赋予被告人针对不利于己的证言予以质疑和交叉询问的机会，保障程

序正义的实现，加强法院裁判中事实认定的正当性，同时也有助于促进实体真实的发现，具有重要价

值。 我国虽然没有明确赋予被告人全面的对质权，但是，《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了在对

证人证言有异议、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情况下，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 在这个意义上，
法律对于被告人针对必要出庭证人的对质权进行了保护⑥。 这里，针对证人证言是否提出异议、是否

影响定罪量刑的判断前提是证据获得开示。 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本不了解针对自己的指控都

有哪些证据，便没有机会提出异议，更不可能行使对质权。 在没有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中，被告人可

以在庭审的过程中对证据进行审查和质疑，法院也会严格审查证据，保障办案质量。
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被告人在认罪认罚的同时放弃了抗辩权，也几乎放弃了用于实施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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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苗生明、周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基本问题———〈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的理解和适用》，《中国刑
事法杂志》２０１９年第 ６期。
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２０１９）。
参见姚莉《认罪认罚程序中值班律师的角色与功能》，《法商研究》２０１７年第 ６期。
参见韩旭《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有效法律帮助问题研究》，《法学杂志》２０２１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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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庭审对质权。 放弃对质权意味着案件的证据状况缺乏辩方的有效监督。 而从认罪认罚案件的司

法实践来看，法院对证据的审查主要停留于书面过程，也意味着难以像普通庭审中一样详细充分地

审查案件证据，可能导致证据不充分的潜在问题。 根据基层检察院工作人员反映，实践中确实存在

个别认罪认罚案件中证据存在较大缺陷的情况。
目前而言，我国侦查阶段的证据开示制度仍是空白，亟待完善。 《指导意见》规定了人民检察院

可以针对案件具体情况，探索证据开示制度，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和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和自

愿性①。 但整体上，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都缺乏进行证据开示的动力，唯恐披露证据不利

于案件侦查，会导致刑事被追诉人投机取巧。 证据开示的制度建设存在现实必要性的同时，也存在

客观困难。
为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保持高质量的推行，应注意考察其他国家的有关经验以批判性地借鉴

较为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 简单而言，第一是明确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功能目标。 一方面是为了实

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保障，为辩护权的行使提供基础，体现程序正当性的价值；另一

方面，是为了规范办案机关的证据收集程序，避免案件在证据质量方面出现重大缺陷。 第二是明确

证据开示的范围。 从域外实践来看，美国在宪法层面规定了有关被告人无罪的相关证据属于强制开

示的内容，具体的细化规则值得借鉴。 第三是明确证据开示的程序性规则，比如证据开示的时间、方
式等问题都可能影响其具体施行。 证据开示时间过早可能影响侦查工作，或者导致证据内容变动；
过晚则可能导致相对方没有时间进行准备。 就认罪认罚案件而言，证据开示不应晚于被告人签署认

罪认罚具结书之前。 证据交换的方式应当坚持便利于被告人，同时节约资源的原则。 第四是建立证

据开示制度的惩戒与救济规则。 证据开示制度的有效运行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惩戒性措施作为保障，
从而在证据开示权被侵害的情况下获得相应的法律救济。

（四）厘清律师和被告人之间的角色差异

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决策权争议问题在各国普遍存在，我国相关规则仍较为欠缺，其在认罪认

罚案件中极端表现为，被告人认罪认罚而律师做无罪辩护的情况。 根据刑诉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是
否从宽主要依赖于被告人是否认罪认罚，律师做无罪辩护不影响对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 从

法律层面来看，我国律师独立行使辩护权，虽然律师享有的辩护权本质上来源于被告人的辩护权，但
律师有权根据其专业知识发表独立的法律意见。 从律师的职业伦理来看，无罪辩护显然是为了保护

被告人的利益而绝不是为了伤害被告人，积极辩护是值得鼓励的职业操守。 从实践来看，既然被告

人都已经认罪认罚，律师原本没有必要再做无罪辩护，既然做无罪辩护则必有理由和依据，检察院和

法院依法应当听取律师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拒绝这些意见，但绝不能因为律师发表相反意见而

去限制或剥夺对被告人从宽的适用②。 司法实践亦有案例支持这一立场，应予明确。
律师的首要任务是在法律范围内为委托人的利益服务，但律师和被告人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

的。 同时也应当注意，律师在诉讼中有自身利益考虑，甚至可能选择牺牲委托人的利益。 即使是在

律师为被告人的利益而竭尽全力的职业文化占据主流的美国，早在 １９７５ 年的一项实证研究也表明

无论是自行聘请的律师还是法律援助律师，都会因包括时间成本、经济利益等因素的考量而在辩诉

交易中缺乏去为被告人的最佳利益而战的动力③。 因此，实践中在认罪认罚案件里，律师为了节约时

间和调查成本，或维持和司法官员之间的信任关系等因素考虑，有时甚至可能选择牺牲部分被告人

的利益。 因此，应当尽早建立关于有效辩护问题的法律规则和保障机制。 同时，应当认识到，法院对

认罪认罚案件的审查功能仍然是被告人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
（五）平衡检察机关和法院之间的权责分配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检察院和法院的“量刑权之争”一度尤为突出，核心争点在于“量刑建议”
的约束力问题，亦即法院对检察院的“量刑建议”的审查和处置权限如何。 虽然有的学者主张量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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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约束力已经明确，早期实践中不同案件的判决却体现出司法实践中对这一问题存在不同的理

解，有待进一步澄清①。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属于控方主导协商、法官积极审查模式。 为了改进规则，第一，应当明确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精准量刑权；第二，应当落实法官的积极审查监督职责；第三，建议探

索明确法官不得作出对被告人更为不利的判决。 《指导意见》明确了公检法等机关的权责，要求检察

院一般应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并说明理由和依据②。 在审判阶段，法院应当审查认罪认罚自愿

性、合法性，同时应当依法审查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

罪名准确，量刑建议适当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③。 这是对刑诉法第二百零一条内容的细化表达，
明确了应当采纳量刑建议的条件是达到证明标准、罪名准确、量刑适当，在内容上并无突破，但在表

述结构上从“一般应当”到“应当”的变化，应当理解为明确法院应坚持原则上“一般应当”采纳并确

认量刑建议约束力的立场。 换言之，针对认罪认罚案件，法院在事实上将量刑裁量权让渡给了检察

院，为自身保留的是监督权和修改权。
有关实证研究表明，“某地区法院对于量刑建议直接采纳率高达 ９６ ５％”，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

量刑建议以幅度刑为主而非确定刑，另一方面是法院审查流于形式④。 这一情况不利于认罪认罚制

度健康发展。 检察院的精准量刑建议是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协商的动力所在，如果检察院不提出确

定刑建议，就要由法院来决定，可能导致控辩协商变成控辩审三方协商，这种模式存在诸多弊端，既
不利于诉讼效率，也可能导致被追诉人撤回认罪认罚之后丧失公正审判的机会。 因此，应当明确检

察院的量刑权责，强化并探索机制落实法官的积极审查与监督义务，避免法官的实质审查沦为走走

过场的形式。
关于法官的量刑建议修改权，可以考虑借鉴广为称赞的意大利经验。 意大利规定法官只能在从

轻方向上修改量刑建议，亦即不得作出对被告人更为不利的修改，既坚持对控辩协商的尊重，又可以

纠正控方滥用强势地位侵蚀被告人权益的不公现象⑤。 唯有明确权责分配，才能保障控辩协商的有

效运行，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高质高效推行。

六、结语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刑事诉讼程序结构及功能带来了体系性冲击，人权保障理念与机制面

临重新定位。 从权利视角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规定，可以发现这项制度的权利底色：认罪

认罚是刑事被追诉人对沉默权、抗辩权等实体诉讼权利的放弃，从宽则是一种对被追诉人弃权行为

的激励性补偿。 通过重新梳理认罪认罚制度中的权利要素可以发现：沉默权的确立奠定了实体从宽

的理论基础；实体从宽和程序从简并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体两面，应当重视前者，但不应过分追

求从速从简；速裁程序仅仅是认罪认罚从宽的附带产物，而非制度目的。 面对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

主导下效率优先的现实，有必要在权利维度之下探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思路。 一是明确人权

保障在认罪认罚过程中的原则性地位；二是落实有效律师帮助权，保障被告人的知情权和基本诉讼

权利，以提升实质公平；三是探索建立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保障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据质量；四是厘

清律师和被告人之间的角色差异，明确决策权争议和律师作无罪辩护的处理机制；五是平衡检察机

关与法院的权责分配，原则上应当尊重量刑建议的效力。 总之，被告人权利保障的重心应当前移至

侦查与审查起诉阶段，以避免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理念的落空。

（责任编辑　 卢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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